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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創世紀第十二章;第四至最後一節

我們現在理解了上帝創立的盟約，是跟新的一樣或是修改之後的自然定律。我們沒有辦法想到其他字眼來

形容，盟約那一股高深莫測的力量。一份承諾、一份契約、一種教義、一股意志還有誓約，以上全部都是

很脆弱的人為設計，既存在缺陷，又容易崩壞，跟創造它們的人類一樣有瑕疵、不可靠。新立的盟約，有

直接來自上帝的靈。因此，在人類認知的任何事中，沒有什麼比實現這盟約的使命，更確定的了。

亞伯拉罕是一系列先祖家族系列之人的開端。有時候，挪亞雖被稱作一位始祖，但就像聖經的法官、國王、

先知，以上那些代表，不是唯一審判或統治、或者是發過預言的人，挪亞並不算聖經官方學術的定義裡，

是屬於始祖列表裡頭。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分別是父親、兒子和孫子，這三人一直以來都被稱作是始祖。

如果我們只讀舊約的話，我們不確定，亞伯拉罕是在何處，直接地從至高神上帝那裡，得到向前進的指令。

創世紀第十一至第十二章節所記載內容來看，似乎那時亞伯拉罕（當時還叫做亞伯蘭 Avram）他們短暫地

安頓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哈蘭地，領受了他的呼召。然而，在使徒行傳第七章，告訴我們，他抵達哈蘭之前，

估計是從迦勒底的吾珥，跟著家族遷徙途中，上帝向亞伯蘭顯現。某些猶太賢哲說，不對，其實就是在吾

珥，亞伯蘭在那裏蒙召的。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只要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還在世的話，當牽涉到舉家遷

移時，應該就會是他發號施令，絕無可能是由兒子來發令。至少我們知道，他拉、拿鶴、亞伯拉罕，定居

在哈蘭期間或前夕時，上帝大膽地靠近亞伯蘭，以一個不容拒絕的盟約，臨到亞伯蘭。

很清楚的是，亞伯拉罕一家在這時候，就跟世上其他人一樣是異教徒。真難以想像，因上帝呼召他，亞伯

拉罕就將他自己脫離多神教。要不然，他會時常跟他整個家族，有無盡的衝突，我深信我們會在妥拉經卷

中，找到對挪亞所受相似的宣告，也就是他與眾生迥然不同。換句話說，挪亞被評為世人當中最正直的人，

但是，我們不敢確定，亞伯蘭對(挪亞)說過這樣的評語。

此外，上帝下達給亞伯蘭指令所隱含的深意，就是離開他家鄉，離開他的父親，還有他本族，正是這種神

聖的分離的要求。亞伯拉罕要做的事情，是沒辦法在現存的人群當中，來完成使命的，包括他自己的家族，

因這些人徹底信奉他們扭曲的宗教(異教)。

(第十二課第一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2 課第二頁

上帝的常規三步驟模式；分離、揀選、並持續分散，因此，藉由創造一個新民族的首位始祖，這民將是分

別為聖、獨歸上帝，而被分離的民族。我難以想像，亞伯拉罕接收這個指令時，將他所知的一切拋之腦後，

為了換取某種未知的應許的話語，即便這些話語來自新近認知的上帝，心中卻不曾充滿疑慮以及顫慄感。

同樣難以想像的事，他就這樣接受上帝所說的一切話語，完美而單純地執行一切。一個人或許能像亞伯拉



罕被分離和揀選，但是，這不代表他前面七十五年的人生，沒有根深蒂固的想法。那些他習以為常，從未

質疑過的行為方式和多神教的崇拜方式，不會在一夜之間就消失。如果事情有這麼輕省平常，又何須強行

將亞伯拉罕，還有那些追隨他的人，從舊世界生活中分離出來。

人類總是執著於熟悉的事物，既使那些熟悉的事物，正在拖累我們、或者甚至在摧毀我們。熟悉現存當下

的安全感，不論到底有多糟糕或是空虛，在無意間，在我們心目中總覺得要比面對，未知、多變的未來，

所帶來的不適要好。更甚的是，憑己意去行的話，我們常常試圖改變、朝向新的方向，卻像一隻鮑魚緊黏

在石頭上，而同時原地踏步，然後，將一切要做的事拋之腦後。上帝向我們展示的(三步驟)模式，不單只

是分離，也不跟揀選有關，甚至不是先分離後揀選的簡單模式。這動態過程中的第三項是最後不可缺少的

部分，就是要進行重塑人，必須與先前兩個步驟一起執行，直到祂的目的達成。那第三階段是分散。分散

階段是用來服侍上帝的必要條件。

那麼分散會涉及到家庭嗎，你們猜得沒錯，有意思的是，聖經這段已經很精準的舉出案例了。我當然不是

在講要離婚喔，但是(在極端情況下)，也有可能發生。離婚本身不是上帝的旨意，然而，那是一個人做出

最壞打算，所得出的結果。那造成分散的後果，現在會被上帝加以利用，是我們從未期待，並達成美好結

果。可能是一個伴侶的死亡，或是一個家長造成分散。那也可能是這樣，拿亞伯拉罕例子來說，那就是上

帝為你立下的使命，如果你無法跟舊事切割，那麼分散有可能是很痛苦的。

但是，也可能與朋友的分散，沒有認同你的價值觀，一種你知道必須追隨的信仰，因為你現在誠心誠意地

去跟隨以及事奉雅威(耶和華 Yahweh)，或者有其他人覺得你很怪。有時，這種分散甚至必須是在教會或是

猶太會堂，當他們久而久之，失去起初的愛，然後盲目地追逐世界潮流。這沒什麼不尋常的，順帶一句，

因為在啟示錄教導我們，沒有任何事應該是在意料之外的。

這分散的概念，是耶穌基督教導的核心重點，雖然說，這類話語通常不被認為是這樣，但似乎，這些救主

耶穌講過的幾句話，卻造成我們很多困擾。然後以下這段經文是經典:

(美標版聖經 NAS)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節:"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愛我勝過愛：原文作

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第十二課第二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2 課第三頁

這一切是關乎分散，而不是平常理解的怨恨。這實則是為了，當上帝呼召臨到的時候，願跟那最親近你的

人有分歧的情況，的一種心理準備，就像亞伯拉罕跟他家族那樣。要意識到，你不再跟過往綁在一起了，

尤其是罪惡的過往，上帝的呼召會超過你存在的其他意義。我們一起來聽聽，耶穌對待這個主題內容的話

語: (美標版聖經 NAS) 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節至三十六節 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

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按聖經的話說，亞伯拉罕大多數家族成員都成為他的敵人，由於他被耶和華呼召，拋棄他們所重視的一切，

並成為上帝的人選來執行特殊使命。耶穌基督來分別與分散人群，或許在祂之前沒人做到這一點。耶穌基



督(Yeshua)所講的刀劍，跟象徵殺人沒有太多關係，而是一種分散的象徵。而且，祂認識到某些人，他們

為祂分散的情形是，會讓人傷心欲絕的。因此，祂繼續說道:

(美標版聖經 NAS)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節"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

古卷加：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分散，在聖經中常用的字眼像是，離開阿、或是成聖、或分別，如果那個人成為信徒的話，必定以某種形

式來呈現。這是因為，人類因救贖後，本質的主要改變是成為聖潔的人。根據(聖經)定義來說，聖潔是指

分別出來的意思。

所以，藉著接受上帝在第四節中，堅持要他離開的指示，亞伯拉罕證實上帝與他所立的盟約。換句話說，

亞伯拉罕單憑前行之舉，離開他的家人、族人、離開哈蘭、去迦南地，亞伯拉罕便履行了他那部份的盟約，

而其盟約所剩下的內容條款，那需要花好幾個世紀的醞釀和產生，都交給上帝來兌現。

而亞伯拉罕絕不可能徹底失敗，然後違背盟約，因為這由不得亞伯拉罕決定。這也許是，一個永久盟約的

最好解釋，全都包在上帝身上，而且是單獨方面。關於盟約的聖經規則；若需要人類或自然界維護盟約的

某部分條規，而能保持盟約仍有效力，那麼就是有條件式盟約，意思是能違背，也因此會產生後果。

第四節和第五節告訴我們，亞伯拉罕跟他妻子撒萊和羅得(他的姪子、是亞伯拉罕的已逝世的兄弟，哈蘭之

子)，連同一大群親戚和僕人，一起往南方迦南地的方向。請記住，迦南是含之子，迦南是被他憤怒的祖父

挪亞，咒詛的孫子。所以呢，那裏是亞伯拉罕前往的地方，迦南和他的部落很多年前(幾百年前)，遷居到

那塊區域。我們處在的時間段是大約公元前一千九百七十五年至兩千年左右。依照聖經記載年份，從大洪

水之後，大約三百五十年來算，那時有數百萬人定居在地球。

(第十二課第三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2 課第四頁

我們得知，上帝指示給亞伯拉罕的那塊地，當時都是迦南人居住，就是含和他兒子的後代，然後上帝帶領

亞伯拉罕跟他的部族，穿越相當遼闊的疆域，最終，他們抵達一個特定的地方;示劍。順帶一提，示劍今日

叫作納布魯斯，在巴勒斯坦控制之下，位在約旦河西岸爭議地區的其中一個城市。就在那裡，上帝正好用

一種非清晰具形的可見形式，顯現在亞伯拉罕面前，從聖經角度來看，上帝顯現在凡人面前，的確是很稀

有的事。但卻是非常清晰的重點，傳達一個我們至今仍然要嚴肅對待的觀點，上帝在那裡告訴亞伯拉罕，

這一塊地是要給他和他所有的子孫後代。於是，亞伯拉罕適當地築了一座祭壇，向耶和華獻祭。

很顯然的，不論是出於上帝的選擇，還是，亞伯拉罕自己做的決定，整個部族再往南遷移。他們跋山涉水，

走了大約二十五公里左右，最多僅需要三到四天的行程，最後來到伯特利與艾之間的地方，並在那裡休整

一段時間。伯特利和艾之間只有幾英里的距離而已，亞伯拉罕在那裡，築起另一座祭壇並獻祭給耶和華。

不久之後，他帶他家人往更南邊走，進入了沙漠地帶。在這提一句，南方的希伯來語是 Negev。我們應該

毫無疑問的明瞭，亞伯拉罕的旅途，跟他是不是渴望流浪沒有關係，遷移一直都是很危險和困難重重的。

倒不如說是，這位第一始祖的遷徙運動，更像是羊群或是獸群的主人，需要不停地尋找新的水源和草場資

源有關。



我們無從知道，從亞伯拉罕進入迦南地，到他南遷末端是經歷了多久，但在此期間，外在環境變得惡劣，

最終全面爆發嚴重飢荒，威脅到他們家族的生存。他做了一個很快就後悔的決定，亞伯拉罕到埃及尋求救

濟，來躲避飢荒，卻與法老擦肩而過，他看上亞伯拉罕的妻子撒萊。這裡沒有提到說耶和華直接叫亞伯拉

罕離開，然後去埃及，那是因為亞伯拉罕擔憂生存問題，而迫使他去埃及。幾百年後，他的孫子雅各也跟

著做了一樣的模式。然而，亞伯拉罕不是第一個想到遷往埃及的，該地區以糧倉聞名好多年了，也因此，

那年代，已成為相當標準的避難所，尤其對貝都因沙漠游牧人來說，更是如此。埃及對那些位在中東大陸

最南端的人來說，就像美索不達米亞對於位在北部的人而言，那裡是土地肥沃、物產富饒的地區。

從之前的經文來看，我們需要知道，在公元前兩千年之前，當時的人們的旅行是如此的駕輕就熟。那時有

多條成熟的路線，水井標示清晰，雖然不是天天發生，看到陌生人的出現異鄉，並非是罕見的大事。那時

代的古人非常了解，那些從遙遠國度來的人，經由交叉重疊、縱橫的中東貿易路線，消息穩定地流通，在

亞伯拉罕的時代，還遠達印度和中國呢。

那現在呢，亞伯拉罕正在打算，帶他的族人去埃及，直到迦南地區度過艱難的日子，而憑他的直覺感到，

可能會發生令人害怕的事情，為此，想好一個欺瞞的口實。他跟他太太撒萊說，她是他的妹妹，不是他的

妻子。老實說，她既是他妻子和妹妹，是同父異母的妹妹，是他父親另一個妻妾所生的女兒。

(第十二課第四頁)

創世紀(起源紀) 中文第 12 課第五頁

撒萊初到埃及，立即被法老手下的人盯上，並上報給他，她是出眾的美人。所以，好萊塢要拍攝關於亞伯

拉罕的電影的話，我們會看到，會是年輕惹人憐的美女，被強行納入到法老的後宮一部分。考慮到,亞伯拉

罕離開美索不達米亞大約十年左右的時間，當他們進入到埃及時他的歲數大概是八十五歲上下。但是呢，

撒萊只比他(亞伯拉罕)小十歲，這樣算起來，她的歲數約七十五歲。

就因這詭計，亞伯拉罕從中收穫頗豐，結果他得到大批牲畜和僕人。這一切會是一種習俗餽贈，由法老支

付一個新娘的聘金，為了做交換，娶亞伯拉罕“他的妹妹”。

無論如何，法老無意間察覺到，撒萊其實是亞伯拉罕的妻子，有可能因為基於某種異教習俗，而感到恐懼，

就是，強取別人的妻子會遭受一場超自然災害。他所擔憂的並沒錯，上帝突然降瘟疫打擊法老和他的家室，

並沒有遍及埃及全地，只針對法老私人家室。也因此，法老把撒萊還給亞伯拉罕，並命令亞伯拉罕和他一

家，離開埃及，帶走他們所有的財產和族人一起離開。有一點我們不應該忽略的，從這段開始，發生了一

段錯綜複雜的過往關係，是會帶給上帝的應許血脈，在未來幾個世紀以後，跟埃及有接觸並發生衝突。還

有意思的是，這位特別的法老很明智地知道，最好別過度招惹亞伯拉罕，因為在數百年以後，另一個法老

在對待上帝的選民上，呈現出一種不太明智的態度，而從那一刻起，他或埃及不再是之前的那個模樣了。

請讀創世紀第十三章全部經文



因此，亞伯拉罕和他族人離開了埃及，回到迦南地，第二節告訴我們“現在，亞伯拉罕很富有”。那就是

說，他的確從他去埃及的旅途中，收穫不少。我可以想像得出，法老給亞伯拉罕，載滿所有黃金、銀、珍

貴珠寶、牲畜等等，以及任何他想要的東西，拜託！大哥！趕緊給我走，還有帶走你的神！

現在來說，你們大多數人在想，這聽起來是，一個糟糕的傢伙，像摩西那樣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沒錯，

這是那些聖經的其中之一典型例子，這起事件是為了幾世紀以後，所發生的事件而建構的模式。雅各來到

埃及，以及後來的雅各的百姓出逃埃及，現在稱為以色列人。

這就像擁有羊群和畜群的主人會做一樣的事情，亞伯拉罕帶領著他的族人以及家畜，回流到之前他早就發

現的，那邊有充足水源和良好牧場的地方，他回到伯特利跟艾(之間的)地區。

亞伯拉罕從在埃及的旅程中，新得來的財富，很快就顯現出某種意想不到的問題。在亞伯拉罕和他姪子羅

得之間，他們的牲畜實在太多，當地牧場和水源已經不夠餵養它們，因此，在牧民之間爆發一場爭端。

(第十二章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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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做出了一個決定，他們必須分散，並以慷慨和虔誠的舉動表示出來，亞伯拉罕告訴羅得，他可以

選他自己想要的土地，亞伯拉罕會接收剩餘的土地。因此，羅得帶走他的財產,去到約旦峽谷的肥沃之地，

並定居在所多瑪跟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那附近。亞伯拉罕位居在迦南田野間，而羅得就位在峽谷

城鎮裡。另一種分離和分散正在浮現中。是因著羅得心中的不公義，而使得亞伯拉罕對他更加疏遠一些。

所多瑪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罪惡之地，而且，羅德也十分清楚，那就是他為何選擇這麼做的原因，毫無疑問

地，因為他被它深深吸引。我毫不懷疑睿智並年長的亞伯拉罕，其實早已知道，羅得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從亞伯拉罕自己與羅得分道揚鑣後，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彷彿要印證，做那決定所展現出的神聖虔誠和

智慧。此刻，上帝補充了一些細節到之前訂立的盟約內容裡，在第十五節，告訴他說；凡你所看見的一切

地土，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 ad ‘olam，而 ad ‘olam 是一個常見的希伯來字意思是永遠、終

身、永無止境等等，那些話不是我說的，是上帝講的。

因此，將土地和他後裔的數量，都以永久盟約的型式來頒布，成為新的宇宙定律，而不是有條件式的盟約。

上帝沒有說，如果你這樣做，我就那樣做。那樣的話，不管亞伯拉罕或是他的子孫犯下多少的罪孽或叛逆，

都不足以讓上帝撤銷整個盟約，先知們在聖經裡，周而復始提醒我們這一點。然而，近這幾百年以來，教

會多數派聲稱，盟約不復存在，且上帝已經放棄祂當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並在本質上，交給了外邦基督

徒，成為新以色列。胡言亂語！耶和華確實警告過，祂的百姓會從那塊地驅逐出去，流浪一段時間，是由

於他們去膜拜其他異神。但是，耶和華(Yahweh)從來不是要從他們手中永久剝奪產業，在聖經裡面這一點，

講得很清楚。

所有我讀過的經文，關於以色列的回歸，所有以色列人回到他們的故土，其中一個，最讓我感動的章節是，

以西結書第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下一堂課，我們會從那問題開始討論。

(第十二課第六頁)


